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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门峡市陕州区人民政府
行政复议决定书

三陕复决〔2024〕3 号

申请人：宁某。

被申请人：陕州区自然资源局。

申请人对陕州区自然资源局未在法定期限内履行政府

信息公开答复职责的行为不服，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

请，本机关于 2024 年 2 月 9 日依法受理，被申请人在法定

期限内予以答复，本案现已审查复议完结。

申请人宁某称:申请人在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硖石乡

黄坡大队前组建有合法房屋，2017 年因政府扶贫搬迁项目征

收，申请人的房屋土地被纳入了征收范围。为调查 2017 年

扶贫搬迁项目的合法性，申请人于 2023 年 12 月 28 日通过

邮政 EMS 向被申请人邮寄了《信息公开申请表》申请书面公

开（EMS 单号：1097040741936）。根据中国邮政官网显示的

签收记录，被申请人于 2023 年 12 月 30 日签收了申请人邮

寄的《信息公开申请表》等书面材料，截止到目前并未对受

理的信息公开申请文件进行书面回复，且己过 20 个工作日

的法定回复期限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

第三十三条、第三十六条、第五十一条之规定，申请人认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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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申请人怠于履行其信息公开回复的具体行政行为侵害了

申请人对扶贫搬迁项目的知情权，被申请人信息公开不作为

的具体行政行为侵害了申请人的合法权益。

被申请人陕州区自然资源局称：被申请人于 2024 年 2

月 19 日收到行政复议通知书后，经查找未曾收到过申请人

的信息公开申请表。通过和派送员联系，得知该邮件派送员

于 12 月 30 日元旦放假期间完成系统签收，并未实际将邮件

送达被申请人处，EMS 全球邮政特快专递上（单号：109704

0741936）也没有被申请人工作人员的签字。同时，邮局派

送员在被申请人查询该邮件后于 2 月 19 下午将申请人的邮

件送到被申请人处。被申请人不存在未在法定期限内答复信

息公开申请的行政行为违法情形。

经查，2023 年 12 月 28 日，申请人通过 EMS 邮寄的方式

（EMS 单号：1097040741936）向被申请人邮寄《信息公开申

请表》，申请内容为涉及 2017 年陕州区硖石乡黄陂大队扶

贫搬迁项目的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及公告、拟征地该公告、征

地公告，该邮件在中国邮政物流速递网站上显示的签收时间

为 2023 年 12 月 30 日。

另查明，申请人所寄邮件于 2023 年 12 月 30 日 9：39

时到达陕州区投递部由揽投员焦某负责投递，当日为元旦法

定节假日期间，揽投员焦某在未实际将申请人所寄邮件派送

至被申请人的情况下，于当日 12：16 时完成系统签收操作，

并将该邮件交由揽投员贺某暂存，贺某未在元旦节假日后向

被申请人派送该邮件。2024 年 2 月 19 日，被申请人向揽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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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查询该邮件情况后，揽投员贺某于当天下午将该邮件派送

至被申请人。

本机关认为，根据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三十三条“行

政机关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，能够当场答复的，应当当场

予以答复。行政机关不能当场答复的，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

起 20 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；需要延长答复期限的，应当经

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负责人同意并告知申请人，延长的期

限最长不得超过 20 个工作日。行政机关征求第三方和其他

机关意见所需时间不计算在前款规定的期限内。”之规定，

本案中，申请人向被申请人邮寄的《信息公开申请表》（EMS

单号：1097040741936）在中国邮政物流速递网站上显示于

2023 年 12 月 30 日被签收，是揽投员在未派送邮件的情况下

自行进行系统签收操作而显示的时间，被申请人未在 2023

年 12 月 30 日收到上述案涉邮件的情况属实。申请人申请行

政复议后，被申请人收到案涉邮件的实际时间为 2024 年 2

月 19 日，应视为被申请人收到申请人提出上述政府信息公

开申请的时间。目前，距离被申请人向申请人作出政府信息

公开答复的期限尚未满 20 个工作日，故被申请人不存在未

依法履职的情况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三十三条“行政

复议机关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后，发现该行政复议申请不符合

本法第三十条第一款规定的，应当决定驳回申请并说明理

由。”之规定，被申请人陕州区自然资源局不具有在政府信

息公开工作中侵犯申请人合法权益的情形，申请人的行政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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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申请不具备行政复议受理条件，已经受理的，应当驳回。

综上，本机关作出复议决定如下：

驳回申请人宁某的行政复议申请。

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，可在接到本决定之日起 15 日内

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二 0 二四年三月五日


